
长清区交警大队

三三天天三三起起电电动动车车车车祸祸三三死死两两伤伤
交警提示:骑车人一定要改掉在道路上不守规矩的陋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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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帅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二
条第二款，对电动车驾驶人的
年龄做出了明确限制，驾驶电
动车必须年满16周岁。

长清交警特别提示，除遵
守年龄限制外，电动车驾驶人
必须树立安全意识，做到：电
动车在通过交叉路口时，应
遵守交通信号灯；严格按照
规定车道行驶，不得占用机
动车道，不得随意变更车道
和转弯；必须在确保安全的
速度内行驶，不得违法载人；
在车体尾部张贴“反光条”，夜
间行驶时，驾驶人要穿着反光
明显的衣服。

在近期长清发生的3起电
动车交通事故中，有两起涉及
大货车。对此，长清交警提醒市
民，由于大型车普遍存在转弯
视觉盲区，市民出行一定要远
离这些车辆。非机动车驾驶人
在绿灯放行时，不要抢先超过
正在转弯的大车，更不要在红
灯时，越线停车或在机动车道
内停靠，否则很容易被转弯大
车卷入车轮。

本报8月27日讯（记者 张
帅） 25日17时30分左右，正在
104省道陈庄路口执勤的长清
交警大队五峰中队民警，接到
一车牌号为鲁AT9×××的车
主求救，称家中刚满七个月的
婴儿被烫伤，需要到济南武警
总院紧急救治，但车主不熟悉
路况，希望执勤交警给予帮助。

当时正值下班高峰期，知
悉情况后，五峰中队副中队长
周涛、民警王殿静立即开启警
灯、警笛，通过喊话等方式，安
全、快速地护送伤者家属车辆
赶赴市区医院。护送途中，民警
与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取得联
系，请求医院周边的警力协助。
十多分钟后，民警将车辆安全
护送到槐荫区，并与槐荫交警
顺利交接，为患者救治赢得了
宝贵时间。

本报8月27日讯（通讯员
邢菊 崔莉 肖传颖） 近日，
长清区建筑渣土专项整治组组
织区城管执法局、环保局等部
门联合执法，对辖区各施工工
地开展夜间检查，严厉查处违
规偷建、私拉乱运等行为。此次
专项行动出动3部执法车辆，重
点检查了辖区内渣土处置工
地、堆场料场等。检查过程中，
对工地裸露土方及料场覆盖不
到位的问题，责令相关单位及
时整改。据了解，停工期间，长
清区建筑渣土整治组将不定期
组织执法人员开展夜间施工检
查，严厉打击停工期间擅自施
工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进行
处罚。

本报8月27日讯（记者 张
帅） 作为快捷方便、节能环保
的新型交通工具，电动自行车、
电动三轮车逐渐成为长清市民
的出行首选，但随着道路上各
类电动车日益增多，由此引发
的交通隐患也相对突出。近期，
长清区接连3天连续发生3起涉
及电动车的交通事故，造成3人
死亡，两人受伤。当前，如何安
全驾驶电动车，合理规范行驶，

从而避免惨剧发生，引发了社
会的普遍关注。

18日下午5点55分左右，宋
某驾驶鲁ABR×××号小型普
通客车沿220国道由南向北行
驶至265 . 8公里处时，与田某驾
驶的电动车相撞，致使田某当
场死亡，电动车乘车人谯某受
伤，两车不同程度损坏。

19日晚上8点55分左右，孟
某驾驶鲁PA6×××/鲁PF×

××挂重型半挂货车沿104国
道由南向北行驶至530公里处
时，与孟某某驾驶的电动车相
撞，致使孟某某抢救无效死亡，
两车不同程度损坏。

20日下午3点10分左右，郭
某某（42岁，山东省禹城市人）
驾驶空载的鲁N63×××号重
型自卸货车，沿长清龙泉街由
西向东行驶至峰山路路口右转
弯时，与一辆电动自行车发生
碰撞，造成电动车上的两名未
成年人一死一伤，其中段某某

（女，12岁，长清区文昌办事处
人）当场死亡，李某某（女，12
岁，长清区归德镇人）受伤。

这都是血淋淋的教训！据

不完全统计，今年1—7月份，长
清区共发生涉及电动车的交通
死亡事故15起。“目前在道路上行
驶的电动车，几乎都超出了设计
标准，虽然功率大、速度快，但车
辆平衡性、制动性差，一些未成
年或老年驾驶人很难自如控
制。一旦发生碰撞，极易人车倒
地，后果不堪设想。”长清交警大
队相关民警告诉记者，根据以往
的案例分析，电动车肇事的另一
主要原因是部分电动车驾驶人
交通安全意识不高，在驾驶过程
中存在越线停车闯红灯、逆向行
驶、超速行驶、超载行驶、不按
规定车道行驶等陋习，导致电
动车频发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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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至24日，长清交警大队在辖区内开展道路安全大检查，集中查处辖区内大货车存在
的违法行为，其间共查获13起超载、26起非法改型车辆。

22日，城区中队民警在城区峰山路与龙泉街交叉口设点，共查获30多辆违法大货车，其中超
载两起，非法改型七起。

23日，五峰中队在辖区内查处了31辆违法大货车，其中非法改型两起。随后，民警将违法大货
车带至附近停车场，责令相关人员切割加装厢板，消除违法行为。 本报记者 张帅 摄影报道

近日，有读者咨询“自己的养老保险断档了，不知道该咋
办？”为此，本报记者查询了相关政策。根据近日济南市社保
局下发的通知规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实施前

（即2011年6月30日之前），用人单位欠缴养老保险费或中断缴
费、应保未报的职工可以申请补缴基本养老保险。

（一）济南市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统筹范围内，仍与单位
存续劳动关系、未到达法定退休
年龄的职工，因各种原因应保未
保、中断缴费或欠费的，可补缴
2011年6月30日（含）以前应保未
保年限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费。

（二）具有济南市户籍，曾
在山东省机关、企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等有过工作经历，但
因各种原因解除劳动关系或
离开原单位，未参加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或中断缴费的
男年满45周岁、女年满40周岁

的人员，可凭有效原始材料，
以个人身份补缴2011年6月30
日（含）前的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费。

（三）具有济南市户籍，2011
年6月30日（含）以前领取工商营
业执照的个体工商户，可以个人
身份补缴领取工商营业执照至
2011年6月30日（含）以前的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

2011年7月1日（含）以后，
发生应保未保、中断缴费或欠
费情形的，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社会保险法》等有关法律
规定执行。

（一）以单位职工身份补缴
的，用人单位和个人可按申报并

经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
定的历年缴费基数和缴费比例

（一）男年满45周岁未满60
周岁、女年满40周岁未满55周
岁的人员，以个人身份补缴
的，一次性补缴的年限不得
超过 1 0年，补缴时间不得早
于所在市实施基本养老保险

“统账结合”的时间（1996年1
月 1日），其中个体工商户补
缴时间不得早于领取工商营
业执照的时间。

补缴后继续缴费至男年满
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时，补缴
及实际缴费年限累计满15年

的，可按规定办理领取基本养
老金手续；不满15年的，可延长
缴费至满15年，再按规定办理
领取基本养老金手续。延长缴
费的具体办法按国家和我省有
关规定执行。

（二）男年满60周岁、女年
满 5 5周岁的人员，以个人身
份补缴的，可一次性补缴15
年，按规定办理领取基本养老
金手续。

以上年龄计算均截止到
2014年12月31日。

1．书面申请。
2 .本人身份证、户口簿。
3．本人原始档案、《劳动合

同》、用工登记表、工资台账等

证明其工作经历的相关原始资
料。

4．个体工商户应提供工商
营业执照。

““我我的的养养老老保保险险断断档档了了咋咋办办？？””
欠缴、断缴养老保险企业职工可按规定补缴

本报记者 张帅

2011年6月30日前的可补缴

补缴基数和比例分两种情况

补缴年限和年龄限定男女有别

申办补缴应提供以下材料

为其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含
本金和利息）。无法确定历年工
资收入的，以所在市（指设区的
市，含养老保险省直管企业，下
同）执行的历年在岗职工平均
工资的60%为基数补缴。利息
以历年公布的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个人账户记账利率计

算。补缴费用由单位和个人分
别负担，一次性缴清。

（二）以个人身份补缴的，
均以补缴时所在市执行的上年
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60%为
基数，按20%的比例，补缴历年
基本养老保险费。补缴费用由
个人负担，一次性缴清。

严查
“变形大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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